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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龙

群康集团因资金链断裂，
自今年2月份以来全部停产，今
夏济南人恐难吃到“爽”了。诞
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家冷饮
厂，已经伴随济南人走过三十
多个夏天，如今陷入困境着实
让人感到遗憾和惋惜。

群康几乎成了济南老冷饮

厂的“独苗”，时至今日，依然具
有蓬勃的市场活力，近年来，生
产规模和产值在山东冷饮行业
排名第一，在蒙牛、伊利等行业
龙头不断挤占市场的形势下，能
取得如此成绩很不容易。但是，
因为一次经营“意外”，群康集团
资金链断裂，陷入危机。

这一事件看似“突然”，其实
又是必然。忽略法律风险进行大
额担保、为扩大生产规模向职工
集资、通过民间高息借贷偿还银
行贷款……这样的老路子，很多
陷入困境的老企业都曾走过，着
实让人为群康捏把汗。资金是企

业安身立命之本，对很多企业来
说，这条路明知不能走，却不得
不走，饮鸩止渴竟成了无奈之
举，真的无法避免吗？

其实，群康之困，是许多老
企业的缩影，本质上说，这种

“困”是困在了观念老化、体制
僵化上。企业竞争不单纯是产
品的竞争，特别是对诞生于改
革开放初期的那批老企业而言
更是如此。法律意识淡薄、风险
意识缺乏、品牌意识不足、产权
不清，以及发展战略判断的失
误等等，不管哪个环节出问题，
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带来灭顶

之灾，即使能一时化解，从长远
来看也是“步步惊心”。

要想打破“魔咒”，就必须顺
应时代形势，脱胎换骨，从观念
和体制上与时俱进、积极变革。
企业要想永立市场潮头，必须真
正懂法律、懂政策、懂市场，建立
起一套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制
定科学合理的企业发展规划和
风险把控机制，不能再靠“拍脑
袋决策”、“走一步看一步”。

济南的老企业曾缔造过
“黄金时代”，但很多都倒在了
市场竞争的战场上。像群康这
样摸爬滚打，在市场博弈中不

断壮大，最终走到今天的企业
屈指可数，其产品更是早已成
为济南人的情怀，值得拥有更
多的呵护和扶持。

希望有关部门能充分发挥
能动性，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
量多“搭把手”，毕竟企业的生死
牵扯甚广，经济问题背后还有社
会问题，莫让问题“滚雪球”。更希
望群康这样的老企业历经劫难
能够吃一堑长一智，积极改革，
浴火重生，莫重走老路。

坚持下去，至少还有活
的希望，愿济南的老企业越
走越好。

□徐剑锋

5月20日深夜，华山镇菜园
桥北头，一只藏獒突然蹿上街
头，将路人咬伤。为防止更多
群众被其所伤，民警将这只
伤人的藏獒击毙。（ 5月24日

《齐鲁晚报》）
藏獒屡屡伤人谁之过？

第一责任人当数犬主，“狗
患 ”何 尝 不 是 因 为“ 人 患 ”
起？要把猖狂的“狗患”形势
压下去，源头在于管好犬主。
只有犬主不断强化社会公德

意识，约束自我，在文明养狗
面前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才能创造出人与狗、人与人
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

应看到，藏獒作为烈性
犬类，不但力量巨大，而且性
情凶猛，济南早有明文规定，
大型犬、烈性犬一律禁止个
人饲养。但是，违规饲养藏獒
现象为何屡禁不止？追根溯
源，一方面是公众对养犬规
则遵守程度不高，另一方面
则暴露出监管乏力、执法缺
位。“遛狗城管要管，出生农
林部门要管，生病卫生部门
要管，伤人公安部门要管，交
易市场监督部门要管”，往往

是相互扯皮，谁也不管。如此
这般，违规养犬怎会不“失
控”？

“藏獒失管”现象固然有诸
多解读，但最基本的一条，还是
伤人成本太低。通常，“狗咬
人”往往被视作“小事一桩”，
赔点钱了事或者行政处罚完
事。其实，无论是农村还是城
市，本就不该给大型烈犬以
任何立足之地。对藏獒咬人，
法律不能继续以“轻伤无罪”
的姿态袖手旁观了。当务之
急，既要上升养犬规定的法
律层级，更要按现行养犬办法
依法严管，不能放任“惊心动
魄”的“打狗剧”继续上演。

老企业脱困，不能“走一步看一步”

“打狗剧”何时不再上演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葛有么说么

□程绍德

要钱不要命！5月22日上
午，几名乞讨人员躺在济泺路
附近，在车流中行乞，最终，民
警将四名乞讨人员劝离。（5月
24日《齐鲁晚报》）

马路乞讨对社会的危害，
尤其是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
害，比其他方式更为严重。也正
因为如此，各地交警部门才会
反复提醒驾驶员们，不要随便
给马路乞讨者以施舍。然而，马
路乞讨行为本身就是带有强迫

性质的，很多驾驶员完全是因
为不堪滋扰才不得不掏“买路
钱”，仅靠市民抵制并不现实。

其实，对于打击马路乞讨
行为，并不难找到法律依据。譬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反复纠缠、
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
的方式乞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
者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行为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
离设施，不得扒车、强行拦车或
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
他行为。”相关执法部门完全有
必要拿起法律武器，依法对马
路乞讨行为进行打击。

马路乞讨不能光靠市民抵制

葛剪友巷议

济南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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